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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财社〔2021〕0225 号

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城乡

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瑞丽市医疗保障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

央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1〕

99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医疗救助工作，现下达你单位 2021 年

第二批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(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，项

目代码:Z155080000002 )34万元。请将款项收支列入 2021 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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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“2101301 城乡医疗救助”科目、政府经济

分类科目“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”科目、部门经济分类科目

“30307 医疗费补助”科目”。款拨财政社保专户“建行

16003-1701”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（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部分）用于

补充城乡医疗救助基金，由各统筹地区用于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

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并对其难于负担的个人自付医疗给予

补助。

二、2021 年中央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

该项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,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

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三、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

要求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确

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同时，做好区域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附件：绩效目标

瑞丽市财政局

2021 年 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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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国库股。

瑞丽市财政局 2021年 8 月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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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1 年度）

项目名称
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

金（第二批）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石雷星 13628855060
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瑞丽市医疗保障局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4

其中：财政拨款 34

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资助医疗救助参保，保证医疗救助对象能及时参保

目标 2：资助建档立卡参保，保证建档立卡人员 100%参保

目标 3：保证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能及时结算和重点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

例达 75%和建档立卡人员政策范围内救助达 90%以上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资助参保人次数 ≥69159 人

住院救助人次数 ≥2397 人

门诊救助人次数 ≥57 人

质量指标

门诊医疗费用救助比例（特困集中供养人员） 100%

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（特困集中供养对象） 100%

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（低保对象） 75%

时效指标 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（建档立卡对象、政策范围内） 90%

成本指标
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覆盖地区 不低于上年

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有效缓解

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因病致贫人数 较上年减少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政策知晓率 ≥90%

救助对象满意度 ≥90%

……


